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事務創新人力運用計畫 

中華民國 112年 3 月 13 日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特

訂本校學生事務創新人力運用計畫。 

 

二、目的 

為強化現有學務創新人力於校園執行相關學生事務的分工、督導與管理，

強化相關業務的辦理品質、提升學生對學務創新工作與人力的認識與認

同，特訂本計畫 

 

三、員額與管理 

    學務處應每年度檢討學校各項學生事務與校園安全人力的運用需求，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依主管

機關所訂的相關期程申請學務創新人力。 

    前項申請，經獲核定與聘用的學務創新人力員額，下轄於生活輔導組，並

由生活輔導組長進行各項業務分工、指揮與監督。 

    為提升學務創新人力於本校業務執行之身分識別，學務創新人力於本校職

稱編為「校安教官」(以下同)。 

    前項校安教官依業務工作聯絡與分工之需要，得由生活輔導組長指定一員

校安教官協助指揮與監督餘校安教官。 

 

四、業務範圍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第四

條所訂各項業務為主。 

    為促進本校發展具有學校特色的各項學生事務工作，以及學校臨時性的學

生事務工作，校安教官於不違反其勞動契約的原則下，得由學務主任另行

指配其它相關工作。 

    為執行前二項業務，相關業務與人員執掌表由生活輔導組長另訂如附件，

並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執行。 

 

五、工作考核 

 校安教官任用期間應接受本校及上級機關工作上之指派調遣，並遵守相關

規定，如因工作不力、不適任或違反有關規定嚴重者，或年終考核或專案

考核列為丙等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

學校學務創新人力要點等相關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六、實施與修訂 

    本計畫提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附件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務創新（校安教官）人員業務職掌表 

共

同

勤

務

執

掌

事

項 

一、上、放學導護： 

（一）晨間0700～0800時，每週排定輪值。 

（二）放學1605～1625時（無第八節）、1620～1640時（期中考）由現

役教官及學務創新（校安教官）人員共同值勤；1705～1725時

（無晚自習），由現役教官值勤，教官退出校園時，學務創新

（校安教官）完全接替值勤。 

二、校園安全巡查維護： 

（一）每日課間下課期間、中午時段（1205～1305），不定時實施校園

安全巡查並於每節上課及午休後5分鐘內完成學生就位。 

（二）查察學生有無服裝儀容違規事項、有無違規使用行動載具、有無

遵守作息規定（依鐘聲作息）、學生有無抽菸情事、防制校園霸

凌、防制藥物濫用等。 

三、輔導與管教學生及緊急事件處理暨校安通報： 

（一）協助處理學生緊急事件、重大校安事件與災害應變通報。 

（二）協助對偏差行為學生實施生活輔導。 

四、協助學校辦理活動（含各處室辦理大型活動）維護學生秩序。 

五、支援各項活動勤務分配。 

六、遺失物品管制。 

七、畢業生返校辦理兵役折抵辦理。 

八、校安中心電話轉接輪值。 

九、學務創新（校安教官）人員工作日誌每日填寫，於每週一12時前上

呈遇假日順延。 

十、校外聯巡工作。 

十一、學生宿舍管理協助輔導課輪值。 

十二、認輔班級每學年原認輔班級更換年級。 

十三、負責業務每2學年更換一次(從112學年起算)。 

十四、協助生輔組相關資料蒐整。 

十五、上級臨時交辦事項。 

十六、辦公室值班人員(每週導護)注意事項: 

(一)協助公文遞送:10時及14時。 

(二)協助茶水補充:辦公室茶水桶補充，交接前補充完畢。 



(三)協助校安通報回報。 

(四)維持辦公室環境整潔:資源回收區及碎紙區於週三、週五中午完成

回收，維持沙發區及辦公室整潔。 

(五)協助辦公室相關器具管制(如:冰箱及微波爐)。 

(六)協助生輔組長學務週報及辦公室相關表格印製。 

(七)辦公室值星為每週星期一13時10分交接，遇假日順延。 

 

負

責 

人

員 

校安教官1 校安教官2 校安教官3 校安教官4 

個

別

業

務

職

掌 

一、學務創新

（校安教

官）人員薪

資申請核

銷、導護輪

值排班、加

班費核銷。 

二、協助學務處

性別平等業

務。 

三、白板人數回

報及整理。 

四、協助辦公室

財產清點。 

五、認輔班級

(110~206) 

一、遺失物整理

(含每月獎

勵建議)。 

二、兵役折抵業

務彙整。 

三、協助生輔組

學生違規勸

導彙整。 

四、校外會校外

聯巡輪值排

定、聯巡費

請領及發

放。 

五、認輔班級

(101~109) 

一、協助春暉

（建立特定

人員名冊及

每月實施尿

篩作業）及

管制反毒知

能宣教期

程。 

二、協助防制霸

凌工作、賃

居生業務。 

三、寒、暑假學

生改過銷過

排定。 

四、協助辦公室

事務請購費

用。 

五、認輔班級

(304~312) 

一、學產基金學

生急難慰助

業務。 

二、本校教育儲

蓄戶（402

專戶）急難

慰助業務。 

三、電梯卡整

理。 

四、校安中心電

話輪值排班 

五、認輔班級 

(207~303) 

代

理

人 
校安教官2 校安教官3 校安教官4 校安教官1 

 

 




